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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事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備註 

第十一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

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

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

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

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

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

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

八條第五項規定。 

第十一條：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

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

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

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

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

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

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第

八條第三項規定。 

準用項次調整。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

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第二季財

務報告。

以下略。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

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及半年

度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

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

限。

以下略。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五修正，調整第

一項第二款。 

第十五條： 

第一、二項略。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

依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

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

六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第一、二項略。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

依前二項規定不得行使表

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

二百零六條第四項準用第

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 

文字修正。 

第二十條：制、修訂歷程 

………………………………。 

修訂 109/12/02 生效 109/12/15 

第二十條：制、修訂歷程 

………………………………。 

更新修訂歷程。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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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為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備註 

第三條：涵括之內容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

人體認企業之社會責任與誠

信，以落實公司治理之精神

與道德準則，訂定下列內容： 

1. 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

入公司整體利益時即產

生利害衝突，例如，當公

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的

處理公務時，或是基於其

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

得其自身、配偶或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利

益。公司應特別注意與前

述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

資金貸與或為其提供保

證、重大資產交易、進

（銷）貨往來之情事。公

司應該制定防止利益衝

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管

道供董事、監察人或經理

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

無潛在之利益衝突。

第 2點至第 6點略。 

7.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

反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

德觀念，並鼓勵員工於懷

疑或發現有違反法令規

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

為時，向監察人、經理

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

適當人員呈報。為了鼓勵

第三條：涵括之內容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

人體認企業之社會責任與誠

信，以落實公司治理之精神

與道德準則，訂定下列內容： 

1. 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

入公司整體利益時即產

生利害衝突，例如，當公

司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

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的

處理公務時，或是基於其

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

得其自身、配偶、父母、

子女或二親等以內之親

屬獲致不當利益。公司應

特別注意與前述人員所

屬之關係企業資金貸與

或為其提供保證、重大資

產交易、進（銷）貨往來

之情事。公司應該制定防

止利益衝突之政策，並提

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察

人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

與公司有無潛在之利益

衝突。

第 2點至第 6點略。 

7. 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

反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

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

德觀念，並鼓勵員工於懷

疑或發現有違反法令規

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

為時，向監察人、經理

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

適當人員呈報。為了鼓勵

1.考量父母、子女均屬

二親等以內之親

屬，酌予精簡第 1

點之文字。

2.參酌上市櫃公司誠

信經營守則第23條

允許匿名檢舉，修

正第7點相關文字。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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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備註 

員工呈報違法情事，公司

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允

許匿名檢舉，並讓員工知

悉公司將盡全力保護檢

舉人的安全，使其免於遭

受報復。 

8. 懲戒措施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

理人有違反道德行為準

則之情形時，公司應依據

其於道德行為準則訂定

之懲戒措施處理之，且即

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

露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人

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

由、違反準則及處理情形

等資訊。公司並宜制定相

關申訴制度，提供違反道

德行為準則者救濟之途

徑。

員工呈報違法情事，公司

應訂定具體檢舉制度，並

讓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

力保護呈報者的安全，使

其免於遭受報復。 

8. 懲戒措施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或經

理人有違反道德行為準

則之情形時，公司應依據

其於道德行為準則訂定

之懲戒措施處理之，且即

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

露違反道德行為準則人

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

由、違反準則及處理情形

等資訊。公司並宜制定相

關申訴制度，提供違反道

德行為準則者救濟之途

徑。

第七條：制、修訂紀錄 

………………………………。 

修訂 109/07/22 生效 109/08/06 

第七條：制、修訂紀錄 

………………………………。 

更新修訂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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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0 年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學歷及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劉光華 學歷 

1.臺灣大學 EMBA 管理學院碩士

經歷

1.英業達(股)公司採購副理

1.兆利科技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2.兆鑫精密工業(股)公司董事

3.旭日東升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4.薩摩亞商珍寶(股)公司董事長

5.兆順精密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6.Smart Hinge Holding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7.Royal Jarlly Holding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8.Main Source Logistic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9.Jarllytek USA, LLC.Owner

10.兆旺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11.兆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

12.東莞兆旺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13.兆利電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

14.昆山兆利電子有限公司董事

15.廈門招利電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長

16.兆旺科技(重慶)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17.福清茂利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0

柯俊榮 學歷 

1.台灣大學 EMBA 碩士在職專班

2.美國南加州大學會計碩士

3.東吳大學國貿系學士

經歷

1.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2.國園加油站(股)公司董事

1.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2.國園加油站(股)公司董事

0

邱健民 學歷 

1.英國伯明罕大學機械與製造

工程系博士

2.成功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

3.成功大學機械工程系

經歷

1.友達光電協理

2.達運精密資深副總

3.榮眾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4.州巧科技(股)公司總經理

5.工研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

副執行長

州巧科技(股)公司 顧問 0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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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候選人之兼任情形 

姓名 兼任情形 

劉光華 1.兆利科技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2.兆鑫精密工業(股)公司董事

3.旭日東升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4.薩摩亞商珍寶(股)公司董事長

5.兆順精密科技(股)公司法人董事代表人

6.Smart Hinge Holding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7.Royal Jarlly Holding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8.Main Source Logistic Ltd.法人董事代表人

9.Jarllytek USA, LLC.Owner

10.兆旺投資(股)公司董事長

11.兆旺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

12.東莞兆旺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13.兆利電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

14.昆山兆利電子有限公司董事

15.廈門招利電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長

16.兆旺科技(重慶)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17.福清茂利電子有限公司董事長

柯俊榮 1.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2.國園加油站(股)公司董事

邱健民 州巧科技(股)公司 顧問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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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備註

第三條：

第一、二、三、四、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

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

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

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

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

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

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

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為限，提案超過 1 項者，

均不列入議案。

第三條：

第一、二、三、四、五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

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

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

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

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配合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二條第五項修正，及

經商字第 10700105410
號函 ，修正本條第六

項。

第二十條：制、修訂歷程 

………………………………。 

修訂 109/12/15 生效 110/02/05 

第二十條：制、修訂歷程 

………………………………。 

更新修訂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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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選任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備註

第十一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

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

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

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

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

身分者，其戶名、股東

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

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

股東身分者，其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

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
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

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

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

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

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

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可資識別者。

第十一條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

效：

一、不用有董事會製備之選

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

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

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

身分者，其戶名、股東

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

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

股東身分者，其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

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
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

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

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

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

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

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可資識別者。

股東得依公司法第 173
條規定，於特定情形下

(如董事會不為召集之

通知時) 得報經主管

機關許可，自行召集，

擬配合調整本條第一

款。

第十五條：制、修訂紀錄 

………………………………。 

修訂 109/12/15 生效 110/02/05 

第十五條：制、修訂紀錄 

………………………………。 

更新修訂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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